吉文旅审〔2021〕64号

关于同意授予吉林省丹青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行政许可
吉林省丹青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申请表》（含附件材料）收悉。根据《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管理办法》，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修复室和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核评定工作，意见如下：

原则同意对吉林省丹青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给予许可。业务范围为：书法绘画，石刻砖瓦，古籍善本，档案文书，织绣类，金银器，漆木器，漆器，铜器，铁器，玉、石器，陶器，瓷器，珐琅，玻璃，皮革，家具类文物修复与技术保护设计；文物复制；文物拓印；文物保存微环境控制技术保护与设计。
二、请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可移动文物修复管理办法》（文物政发〔2020〕6号）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三、请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配合省文物行政部门的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认真做好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助力全省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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